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　函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20日
發文字號：醫檢全聯字第112000007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 

主旨：覆鈞署委請本會協助調查特約醫事檢驗所相關資訊一案，

詳如說明段，敦請查照惠復。

說明：

一、覆鈞署112年7月18日健保醫字第1120663015號函及參本會1

09年3月18日醫檢全聯字第1090000024號函及鈞署109年4月9

日健保醫字第1090003672號回函。

二、依旨揭函為便利病人持交付檢驗(查)處方自行選擇社區醫

事檢驗所前往檢驗(查)，本會將調查特約醫事檢驗所可執

行檢驗(查)項目，為避免會員奔波，近日將以自評模式進

行調查，供鈞署於全球資訊網及健保快易通APP公開資訊使

用。

三、依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，未規定需

要有相關的能力試驗，既然是健保特約檢驗所，有設置 IC

卡裝置，皆可以接受民眾拿檢驗(查)處方做檢驗；再者，

健保快易通 APP 查詢醫院或藥局等也未放置相關能力試驗

或評鑑等資訊以讓民眾參考，惟獨檢驗所需提供相關能力

試驗項目或認證資訊，基於公平原則本會認為實不需要調

查相關能力試驗或認證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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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會近年積極推動辦理相關課程以輔導檢驗所上傳檢驗(查

)結果作業，從108年7月至109年1月僅有33家配合24小時即

時上傳檢驗(查)結果，自112年1月至5月成長至155家，此

上傳家數提升足以讓醫療院所即時掌握檢驗資訊，建請鈞

署依照109年本會發文，儘速推動醫療院所釋出慢性檢驗(

查)處方，爰此，倘若未來推行檢驗檢查部分負擔，民眾反

彈會更小。

正本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
副本：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、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、輔英科

技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、高雄醫學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、中國醫藥
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、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、中
山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、臺北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
、長庚大學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、中臺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、中
華醫事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、慈濟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、國立
臺灣 大學醫學院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、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醫事檢驗科
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、義守大學醫學檢驗技術學系、
亞洲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、各縣市醫事檢驗師公會


